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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次主管會議紀錄 
 

時間：103年 9月 24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時 10分 

地點：農藝學系二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周院長世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呂美娟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莊愷瑋主任（柯金存老師代）、洪進雄主任、何坤益主任（吳

治達老師代）、蘇文清主任、陳國隆主任、陳秋麟主任、陳本

源主任、莊慧文主任、李堂察主任（林永吉秘書代）、吳瑞得

院長、陳世宜主任、張岳隆主任、詹昆衛特助（請假）、張崇

孝教官（請假）、鄭長晉專案人員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          一、請各單位積極籌備參與本（103）年度本校 95週年校慶活動。 

          二、請各單位即時更新中、英文網頁資料。 

三、審計部近期陸續至本校各單位查核，請各單位誠懇配合解說。 

四、9月 17日、18日校辦理主管共識營，有產學營運績效目標電子

檔，已 E-mail 至各單位信箱。請各位主管向所屬成員說明，擬

定執行策略及方法，共同努力，逐年成長，達成學校預定目標。 

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重新規劃本院 104學年度共同必修課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教務處通知請各院規劃院共同必修課程 6-12 學分，本院 102 學年度

第 6次主管會議決議「維持「農業概論」為本院大一必修課，不規劃

院共同必修課程，請各學系將該學分加入系基礎或系核心課程學

分。」。 

二、教務處盧組長解釋： 

（一）院之必修課非為全院所有學系學生都要修之課程—如果可以當

然最好，若因有實際之困難處者，請斟酌訂定。 

（二）故可依各院內學系之屬性分為 2~3群組規劃，例如理工學院可

分為理科和工科 2群組設定為院之必修課。群組內每一門必修

課至少須為該院 2~3學系之必修課。 

（三）院擇定之共同必修課仍為本院各學系所開設之必修課或他院支

援開設之必修課，非一定為院所開辦之課程。  

決   議： 

     一、本院分 3群組 

（一）設計群組：木設系、景觀系。 

（二）動物群組：動科系、獸醫系、生農系。 

（三）植物群組：農藝系、園藝系、森林系、植醫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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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二、院共同必修課程 

（一）設計群組：農業概論、基本設計、統計學。 

（二）動物群組：農業概論、有機化學、生物化學、普通化學。 

        （三）植物群組：農業概論、植物學、遺傳學、生物統計、有機化學、

生物化學、普通化學。     

備註： 

  一、會後請教教務處盧組長，盧組長說：「院共同必修課程群組設定後，該群組學生一定

都要修該院該群組之共同必修課，始為院共同必修課，日後跨院系學生轉系作業時，

學分認定始能審查。」因此建議本院 104學年度院共同必修課統一設定為 3門課，（該

課程學分數要相同）共計 6學分。 

二、生農系希望可以有植物組及動物兩組同時存在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本院各學系 97-99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工讀時數分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學務處 9月 4日核撥第 2次生活學習時數 800小時予各院，請各院配

合執行教育部 97-99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通知如附件 P1，問卷表及

調查統計表格式內容電子檔請各系見 9月 15e-mail 通知。 

     二、畢業生流向調查原則： 

1. 各學年度學、碩博士畢業生總人數 50人(含 50)以下系所，請完成

97-99學年度各學年度總人數 6成畢業生流向調查，如畢業生人數為

50人*0.6=30，即完成 30人即可。 

2. 各學年度學、碩博士畢業生總人數 51人(含 51)以上系所請完成 97-99

學年度各 35位畢業生流向調查。 

3.每學年度學士、碩士、博士畢業生調查人數所佔比例請適當分配。 

三、草案景觀系 30小時，其餘各學系 120 小時（含碩、博士班畢業生）。 

決   議： 

     一、景觀系 30小時，其餘各學系 120小時（含碩、博士班畢業生）。 

二、問卷表及調查統計表電子檔請各學系於 11月 14日（星期五）前 e-mail

院辦，以便彙整後送學務處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 

    提案人：動科系陳國隆主任 

    案  由：建請農學院酌予補助本院各系參與世界蛋品日活動經費，請討論。 

    說  明：動科系於 12 月 13 日辦理世界蛋品日，邀請本院各系設攤共襄盛

舉，礙於農委會補助經費有限，懇請農學院酌予補助。 

決  議：本院補助本院參展之學系各新臺幣 1 萬元，不足部分由動科系酌

予補助。 

 

散會：下午 1時 20分  


